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分月汇总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单位：人、元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业主姓名
	
	经营地址
	

	行      业
	
	从业人数
	
	联系电话
	

	纳税人分月汇总申报情况

	年  月
	实际月应纳税经营额
	核定月应纳税经营额
	税种
	税率

(征收率)
	应纳

税额
	已申报纳税额
	应补

税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合计
	
	
	
	
	
	
	
	

	纳税人或代理申报人声明：

我声明：此申报表是按照国家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业户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填报的，我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如纳税人填报
	如由代理人填报

	
	纳税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审核

意见
	
	基层局

盖章


填表说明：1、本表由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在定额执行期结束后和办理注销登记时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分月如实填写，并按照基层局规定的申报期限进行申报。2、应纳税额：当“实际月应纳税经营额”≥“核定月应纳税经营额”时，按照实际月应纳税经营额计算填报；当“实际月应纳税经营额” < “核定月应纳税经营额”时，按照核定月应纳税经营额计算填报。其中：（一）营业税=月营业额×适用税率；（二）城市维护建设税=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税额×适用税率；（三）教育费附加=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税额×征收率；（四）地方教育附加=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税额×征收率；（五）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月营业额×月份数×应税所得率×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月份数；（六）文化事业建设费=月营业额×适用税率。
